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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琼师训〔2021〕249号

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组织实施“国培计划（2021）”——海南省农村中小学统编“三科”

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教育局、教师培训机构，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局教管办：

根据《“国培计划（2021）”—海南省中西部骨干项目-公开招标公告》文

件要求，通过公开招标和评审，确认“国培计划（2021）”——海南省农村中小

学统编“三科”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的实施机构为海南京海阳光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经该公司与我办商议，决定于2021年12月实施本项目。现将相关事宜

具体通知如下：

一、参训对象

海南省各市县农村中小学统编“三科”教研员、学科骨干教师，其中：道德

与法治学科中小学各100人、语文学科中小学各100人、历史学科中学100人，合

计500人。（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1）。

二、培训时间与地点

1.培训时间：12月17日-12月22日；

2.报到时间：12月16日下午15: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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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到地点/培训地点：

（1）中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海南鸿运大酒店（地址：海秀大道15号彩虹

天桥 前台电话：0898-36665630）

（2）中小学语文学科、中小学历史学科：海口香江国际温泉大酒店（地

址：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17号 前台电话：0898-31368888）

三、内容安排

1.“三科”教材的价值导向与内容理解

2.深度备课与教学设计

3.应用策略与经验分享

四、经费安排

1.参训学员培训期间的师资、食宿、资料、交通、场地租金等培训费用由项

目中标承办机构负责，从海南省国培专项经费列支。

2.学员往返培训地点的差旅费从市县教师培训经费列支或回所在单位报销。

3.参训人员在培训期之外（如提前到达或推迟离开）所产生的食宿费用需自

理。

五、相关要求

1.各市县教师培训机构应重视做好各培训项目学员的选派工作，并按照参训

学员名额分配表（附件1）相关要求选派参训学员，填写《学员信息汇总表》

（附件2），于2021年12月9日前将电子稿报送至京海阳光教育项目联系人邮箱

84061454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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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1月24日

2.培训开始前14天内有省外疫区行程史或者出现发烧、干咳等不适症状的人

员，不得参加培训。

3.学员报到时需提交14天行动轨迹截图纸质版（见附件3）、《学员个人健

康承诺书》（见附件4）两项材料，未按标准提交学员不予参训。

六、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彭老师0898-36652770 ；

海南京海阳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吴老师18089776002；邮箱：

840614540@qq.com。

附件1：“国培计划（2021）”——海南省农村中小学统编“三科”骨干教师
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学员培训名额分配表.docx
附件2：“国培计划（2021）”——海南省农村中小学统编“三科”骨干教师
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学员信息汇总表.xlsx
附件3：14天行动轨迹查询教程.doc
附件4：学员个人健康承诺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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